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團體預約導覽申請須知 
115.3.31修訂 

一、申請期限：最遲於來館前二週截止，仍需視當日預約情形決定是否申請成功。 

二、導覽費用： 

    1.專人導覽每小時新台幣1200元，，不足1小時以1小時計。 

    2.為維護本館導覽品質，專人導覽需搭配本館提供之團體導覽子母機，每團至多使
用120台(3組頻道)，每台租金新台幣30元。 

三、申請方式： 

    1.請至本館官網下載並填妥「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團體預約導覽申請表」(以本館
官網公布之格式為準，刪改無效)，傳真或 e-mail至本館，並請來電確認申請單

收到與否。 

    2.申請專人導覽或租用子母機應於線上或傳真申請後七日內繳納預約金500元(本款
項為支付行政費用，不予退還，預約時請審慎考量)，並來電確認本館收到申請
單和預約金與否，方完成預約。未於申請後七日內繳納預約金者，將取消預約申
請。本館將由專人電話聯繫相關配合事宜，若有疑問，申請者亦可逕撥電話查
詢。 

      電話：03-9779700 # 500      傳真：03-9779399    
     e-mail：lymuseum@mail.e-land.gov.tw   

    3. 繳款方式請參照「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團體預約導覽申請表」。 
 
四、申請注意事項： 

1. 來館前因故延期或取消預約，或因故需提早或延後超過半小時抵達，請至遲於約
定入館日前1日以電話通知本館。 

2. 本館將以團體預約完成之先後順序提供相關服務。 

3. 本館場地及人力有限，為維持導覽品質，請配合館方的導覽管理要求。 

五、參觀注意事項: 

1. 本館開放時間為(每日9:00~17:00)，週三休館（除農曆春節除夕前一天及除夕
外，連續假期均正常開館）。 

2. 預約成功者請於參觀當日預約時間前10分鐘完成入館及購票手續，並請攜帶團員

保險名冊（附團員出生年月日之格式），以加快進場速度。 
3. 請領隊務必宣導本館入館規定及各項指示牌說明：本館禁止攜帶寵物及長柄雨傘

進入，展場內禁止飲食(含飲水與口香糖及檳榔)或亂丟垃圾，禁用閃光燈與三腳
架。 

4. 請遵守博物館參觀禮節，勿喧嘩與奔跑，如破壞園區器材及設施，需負責相關賠
償事宜。 

5. 參觀者於博物館範圍應遵守本館相關規範，如有任何不恰當行為，本館職員有權
制止，並要求參觀者即時離開。 

6. 本館停車場位於烏石港驛站旁，限停小型車，收費依公告為準。 
7. 子母機租用與專人導覽費用及申請方式，詳見「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團體預約導

覽申請表」。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團體預約導覽申請表 115.3.31修訂 

申請團體  人數  人 

預約參觀之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預計停留時間      時      分（常設展參觀時間建議為60分鐘） 

申請人姓名  電話  E-mail/Fax  

蒞館當日聯絡人姓名  手機  

服務需求 

一、導覽方式： 

□自行導覽：團體領隊於館內如需自行導覽，可使用本館提供之子母機設備，每台租金新臺幣30

元，每團至多租用120台(3組頻道)。租用需兩週前申請，並於七日內繳納訂金500

元，待本館收到申請單和款項，方完成預定。 

□專人導覽：每團以40人為上限，依小時計收導覽人員費用（每小時新臺幣1200元，不足1小時以

1小時計），且須搭配使用導覽子母機，母機可免費使用，子機每台租金新臺幣30

元，每團至多提供120人導覽及3位老師。申請專人導覽解說之團體，請於預約來電

或傳真申請後七日內繳納預約金新台幣500元，待本館收到申請單和款項，方完成

預約。 

二、導覽費或子機租用訂金支付方式： 

  1.預約金：500元，為支付本館行政費用，不退還。本館將於收到申請確認後以傳真方式寄發繳款

通知，請於收到繳款通知後七日內完成繳費。未於申請後七日內繳納預約金者，將

取消預約申請。 

*繳費方式： 

(1)現金繳納：至本館服務台繳納。 

(2)臨櫃匯款(由匯款方自行負擔手續費)。 

(3)使用 ATM/網路 ATM轉帳：依本館寄發繳款通知上之14碼轉帳帳號，使用 ATM 或網路 ATM轉

帳繳費(由轉帳方自行負擔手續費)。 

 2.導覽鐘點費：每小時1200元，現場支付餘款（扣除預約金後之剩餘款項，導覽1小時繳700元，

2小時繳1900元，以此類推），參觀當日請專人至本館服務台繳納。 

三、導覽申請注意事項： 

1.來館前因故延期或取消預約，請至遲於約定入館日前1日以電話通知本館。 

2.來館當日因故需提早或延後抵達之團體，請務必自行來電本館確認當日預約導覽狀況，若未來

電確認，本館得視情況取消導覽服務。 

3.本館將以團體預約完成之先後順序提供相關服務。 

4.本館場地及人力有限，為維持導覽品質，請配合館方的導覽管理要求。 

四、因故未事先申請之參觀團體，亦可於參觀當日，採用如下方式： 

       1.個人自導式：使用自己手機掃描展板上 QR碼，有華語、英語及日語三種語音介紹，唯需使

用自己的網路連線。 

   2.定時導覽：(1)每場約60分鐘，平日14:00、假日10:00及14:00。 

               (2)針對現場需要導覽服務之遊客，提供40個名額，欲參加者可於定時導覽前半小

時至服務台登記，並繳納新臺幣30元之導覽機租金，依館內現場情況為止。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電話：03-9779700 # 500   傳真：03-9779399 


